
總導護負責工作內容： 

一、升旗時擔任集合指揮的工作。 

二、協助訓導處執行該週工作重點，並記載於導護紀錄簿中。 

三、學生朝會報告導護工作執行情形。 

四、七時二十五分至八時二十分巡視各樓層與安全，並協助處理偶發事項。 

五、每日午休及課間時間巡視各樓層秩序與安全，並將違規班級登記於導護紀錄 

  簿中。 

六、每日放學時間，提前五分鐘至訓導處廣播預備放學，並至穿堂維護路隊行進

順暢。 

七、放學路隊及兒童朝會隊伍秩序優良的班級發下一張【霹靂卡】。 

 

放學路隊整隊口令：  
一、距離放學時間還剩 5分鐘，請小朋友收拾好書包，關好門窗，然後到走廊上

排隊。請（低年級或中高年級）導護老師及交通糾察隊就位。 

二、鐘響後，持無線麥克風至穿堂擴播。以各班排頭為準，向前看齊。向前看。 

三、向老師及同學行再見禮。敬禮。放學，齊步走。 

 

兒童朝會整隊口令： 
一、各班級就定位後，利用 30秒整理服裝儀容。 

二、以中央伍為準，向中看齊，向前看（提醒小朋友擺頭對齊，插腰取間隔）。 

三、以各班排頭為準，向前看齊，向前看。 

四、準備升旗。 

 

 

 

文化路口（文化三路文化社區入口）導護工作內容： 

一、巡視三、四年級各班早自習（7：25～7:45）的情形，秩序優良或教室內外整

潔的班級各發下【霹靂卡】一張。 

二、7時 45分到 8時 20分巡視後花園及地下室（不用參加教師晨會）。 

三、每日放學時間擔任文化路口導護。 

四、填寫導護移交紀錄簿。 

 

 

 

公車導護（中央北路公車站牌）導護工作內容： 

一、巡視一、二年級各班早自習（7：25～7:45）的情形，秩序優良或教室內外整



潔的班級發下【霹靂卡】一張。 

二、7時 45分到 8時 20分巡視一、二樓（不用參加教師晨會）。 

三、每日放學時間擔任公車導護。 

四、填寫導護移交紀錄簿。 

 

 

 

中央北路導護（中央北路二段 42巷路口）導護工作內容： 

一、巡視五、六年級各班早自習（7：25～7:45）的情形，秩序優良或教室內外整

潔的班級發下【霹靂卡】一張。 

二、7時 45分到 8時 20分巡視三、四樓（不用參加教師晨會）。 

三、每日放學時間擔任中央北路口導護。 

四、填寫導護移交紀錄簿。 

 

 


